
102017.3.28 ❘ 星期二 公 告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叶进峰：本委受理的（2015）杭仲字第356号
申请人杭州美地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与被申请
人陈靓、叶进峰关于房屋买卖居间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被
申请人陈靓提交的证据材料、出庭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上述
期限届满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于2017年6月2日
14:30 分在本委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
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7楼，电话
0571－88384235）。领取裁决文书的时间为庭
审之日起60日内，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7年3月28日

仲 裁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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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民终7978号
杭州鲁班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上诉人刘小军因

与被上诉人浙江鼎文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杭州鲁班
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 民终
79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特13号

本院受理章尧财申请认定杭州市上城区望江东
园36幢2单元103室的房屋为无主财产一案，依法对
上述财产发出认领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如果
无人认领，本院将依法判决。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426号

陈正秋：本院受理原告蔡德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102民初4426号案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592号

金文杰、邓媛、成轻萍：原告冯建建诉你们所有权
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四楼第 14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500号

马益明：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雅珍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2民初45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867号

莫连元：本院受理原告陈建军诉莫连元、孙亚琍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48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526号

上海文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上海
文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园林客运有
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498号

苏海鸿：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雅珍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2民初44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12号

张含：本院受理原告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312号

周立中：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司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
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229号

程永红：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黄龙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822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937号

范卫刚、郦美利：本院受理原告罗凤英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6937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414号

方耀林：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705号

杭州卓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钦
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
本金及利息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405号

李彩云：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851号
李沙珊、蒋桂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785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298号

宁波市凯地婚纱摄影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蓝天动力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企业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10: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0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830号

宁海县博光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大
毅电子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7830号民事
判决书。宁海县博光电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大毅电子有限公司货款81469
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10号

浙江百纳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钱强：本院受
理原告贝飞舟诉被告钱强、浙江百纳国际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0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3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177号

沈思伟、吴细雪：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新力合担
保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71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848号

童梅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7848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407号

童武兰：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071号

汪冠华、孙一旻、杭州联合超滤净化设备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钱建国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106 民初 707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852号

王兰兰、杨福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785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410号

王琪君：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849号

吴鹏飞：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784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813号

徐峰：本院受理原告钟积德、胡香珍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6）浙 0106 民初 781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408号

严鑫：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514号

叶细莲、舒定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 0106 民初 751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121号

张仲凯：本院受理原告张慧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执恢385号

郑利兵：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
行申请执行你、王晓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已作出拍卖被执行人王晓丽所有的位于杭州市余杭
区闲林镇春天家园青云居1幢2单元202室房屋一套
的执行裁定书。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杭
州誉和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誉和估字
（2017）第01-064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杭州市西湖区
人民法院（2016）浙 0106 执恢 385 号之一执行裁定
书。誉和估字（2017）第01-064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载
明：王晓丽所有的位于杭州市余杭区闲林镇春天家
园青云居 1 幢 2 单元 202 室房屋的房地产总价为
884800 元。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 0106
执恢 385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王
晓丽名下的位于杭州市余杭区闲林镇春天家园青
云居 1 幢 2 单元 202 室房屋一套。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执
行裁定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以书面
形式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93号

郑书富：本院受理原告王以东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81号

周飞：本院受理原告余志军诉你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周飞支付加工费和利息。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06号

蒋海波：本院对原告赵国强、赵如莲诉被告童林
峰、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7078期

浙江销售额2719692元，返奖额2461070元。3月1日
起，浙江福彩“3D”进行1200万派奖，详见浙江福彩
网。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3月26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2107808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13470元

浙江中奖注数

1702

1013

0

每注奖额(固定)

1200元

400元

200元

4 4 9

福彩15选5
第2017078期 投注总额：530264元

奖池累计7.3963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7年3月26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73

3870

奖金

0元/注

2514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3 06 08 12 15

福彩双色球
第2017034期
全国销量:373962682元 浙江销量：28996160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7注二等奖（温州6注，金华、台州各3
注，湖州2注，杭州、丽水、宁波各1注）。奖池累计
6.1851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7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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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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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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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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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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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75012注

奖金

7191847元/注

150126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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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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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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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

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
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

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8日
基准日：2016年7月31日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注：实际内容依据相关合同及借款凭证为准，有法院判决的以判决书内容为准，债权基准日为2016年7月3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笔数

1

4

4

3

6

4

14

1

1

1

2

1

4

1

债务单位名称

乐清市自动化仪表九厂

丽水市康华布业有限公司

瑞安市晓银针织有限公司

神硅新能源有限公司

温州市大华燃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湾华源包装材料厂（普通合伙）

温州拓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亚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嘉禾制革有限公司

浙江康呈轻工有限公司

浙江热邦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新大印刷有限公司

浙江旭丰印业有限公司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余额

2,799.30

1,000.00

821.61

5,430.00

2,395.81

662.54

6,000.00

1,370.00

1,350.00

3,770.00

1,649.50

1,000.00

4,000.00

2,000.00

34208.76

利息

256.84

79.67

304.35

799.88

796.67

156.75

2,218.16

334.81

374.23

126.57

598.23

87.40

1,069.67

103.85

7307.08

实现债权的费用

19.04

8.32

0.76

42.66

0.37

0.08

50.49

0.04

0.06

23.49

21.30

8.63

28.08

203.32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

刘离非，戴秀乐，虞爱莲，张昌林，南光富，张小微

浙江中奥革业有限公司、浙江美特康革业有限公司、浙江金奥实业有限公司、邵康崇、王建义、王海波

瑞安市晓银针织有限公司、朱光新、瞿三林

南塑集团有限公司、林增标、新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郑步良、王增荣、神硅新能源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湾永兴航运有限公司、温州市华新燃料有限公司、李云光、范德淼、杨选进、孙元华

浙江金顺鞋业有限公司、翁旭娟、周冶明、陈瑞芬

温州拓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章庆乐、浙江格林兰印染有限公司、温州市天宇轻工机械有限公司、晨泰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拓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山东博尔德化工有限公司、徐瑞平、李庄德、沈永贤、张国林

温州市防腐装饰工程公司（普通合伙）、浙江超维新材料有限公司、王建虎、温州亚大特钢有限公司、林永华、王建辉

浙江同丰革基布有限公司、胡寿锋、潘建新

温州市霸力锁具有限公司、牛春玲、金建新、涂冬莉、温州市鹿城大宗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金永乐、金朝杰、王建芬、浙江侨亨实业有限公司、吴方忠

浙江泰港印业有限公司、上官王科、杨家料、杨建华、杨声福、杨加钮

冯思项、董光梭、林孔军、廖斌、浙江中亚塑胶有限公司、李信德、温州威牛胶原制品有限公司

乐清市自动化仪表九厂、刘离非、王黎阳、温州丽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